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園景觀委員會會議 紀錄 

一、  日期：112年 11月 14日 14：00 

二、  地點：行政大樓第二會議室 

三、  主持人：王總務長威立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紀錄：林進丁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提案討論 

案由一、 第一教學大樓無障礙電梯興建規劃案，請討論。(提案單位：總

務處營繕組) 

說  明： 

(一) 總務處營繕組於 112年 8月 7日臺教學(四)字第 1122803839號

函：「113年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申請補助案」簽會

辦意見中，教務處明確表示第一期教室有興建需求，而活動中心

全權責單位未表示意見，且若活動中心欲取得無障礙電梯建築執

照需一併檢討既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坡道、扶手、廁所、觀眾

席、音樂廳舞台高差設置升降機等改善項目)。 

(二) 營繕組依前述函文意見彙整後，以第一教學大樓申請 113年無障

礙電梯改善之補助計畫。 

(三) 本規劃案因涉及一株南洋杉之處理，業務單位評估及彙整 112年

10月 26日說明會各方意見後，配合興建無障礙電梯，建議以移

除方式辦理。 

(四) 規劃位置及現況如附件一所示。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擬規劃宿舍區籃球場興建光電球場及相關事宜，詳說明，請討

論。(提案單位：學務處、總務處) 

說  明： 

(一) 需求與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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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改善宿舍區住宿生課餘休閒運動環境，學務處規劃在宿舍區

籃球場，於兼顧校園整體環境下，建置風雨球場。 

2. 由於建置風雨球場所需經費龐大，總務處規劃配合教育部「推

動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計畫」，以場地出租方式，由民間投

資興建太陽能光電球場，部分電費收入回饋學校。 

3. 由於光電球場投資成本過高，為提高廠商投資意願，同時提出

屋頂型太陽光電場的設置規劃，包含職能大樓屋頂、職務宿舍

屋頂等併案執行。 

4. 興建光電球場會涉及樹木的處理議題，如籃球場邊的黑板樹

等；現況及規劃的處理方式詳附件二所示。 

(二) 針對本案規劃興建事宜，總務處於 112年 10月 26日辦理說明會

以及 112年 11月 7日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之工作報告，說明並彙

整各項意見，臚列如下： 

1. 第一二期職務宿舍建築物結構體是否適合搭設太陽光電發電

板，須進行專業評估。以及因施工造成龜裂及漏水問題，必須

因應。 

2. 基於社會責任，20年租約到期後，光電板及案場設施的後續處

理需納入考量。 

3. 籃球光電球場結構高度達 8〜9公尺，需重視景觀影響及照明問

題。 

4. 其他須注意事項：屋頂滴漏水、防護措施、光線照明、反光、

逆變器噪音、宿舍籃球場多功能使用需求。 

(三) 光電球場的興建需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始能進行標租

作業，本次會議為校務會議之前置會議。 

決   議：同意宿舍區籃球場光電球場及職能大樓屋頂先行施作，職務宿舍

須再針對住宿者意見蒐集，確認無慮，始併案實施。 

 

 

案由三、 擬於第三校區草坪設置戶外展演平台，請審議。(提案單位：藝

術中心) 

說  明： 

(一) 提供舉辦社團展演活動，讓不同學系的學生有機會互相交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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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來豐富校園文化，藉由社團展演或藝術作品，引發學生對社

會議題的關注，促進校園內外的對話與合作，達到全面提升校園

品質的目標。 

(二) 預計擺放位置：第三校區樹下草皮，詳附件三所示，請藝術中心

補充說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 通識教育中心為執行高教深耕二期計畫，擬於三期教學大樓外牆

(臨文化路及羅馬廣場)裝設公共藝術及意象招牌，請審議。(提

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招牌及入口廊道設計提案說明詳附件四，請通識教育中心補充說

明。 

決  議：尊重通識教育中心的構想提案，惟要在確認安全無慮，並公告廣

納各方意見以及會同藝術中心意見後實施 

 

 

案由五、 公共藝術設置地點建議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配合學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及跨領域實作館新建工程公共藝術

設置計畫。 

(二) 建議設置地點有：1.第三期教學大樓前、2.綜一館前方花圃 3.

綜二館前方花圃平台、4.綜三館入口廣場前圓環、5.永續處前

平台、6.新一舍中庭等 6處，參閱附件五。 

(三) 請討論後做出建議設置地點。 

決  議：通過建議設置地點如下：2.綜一館前方花圃 3.綜二館前方花圃平

台、4.綜三館入口廣場前圓環、5.永續處前平台。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 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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